2019年沈阳市卫生健康随机监督处罚公示信息（十三）

处罚对象：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

执法机关：沈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违法事实：未取得产前诊断类《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》擅自从事产前诊断工作

处罚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》第四十条；《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》第三十条

处罚结果：1、警告；2、罚款5000元；3.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3232.34元

处罚时间：2019年11月12日

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：沈卫计罚[2019]001号

